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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
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由中國中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中石百納（深圳）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中石百納」，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及廣州智峰科技有限公司（「廣州智峰」，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簽訂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根據框架協議，中石百
納計劃與廣州智峰在互聯網+教育、平臺搭建、線上APP軟件發展、線下教
育資源整合等方面建立緊密業務合作關係（「建議事項」）。

廣州智峰之資料

根據本公司所得資料，廣州智峰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在“互
聯網+教育”領域具有豐富的資源及經驗，在軟件開發、互聯網技術研究開
發、網絡資訊技術推廣、資訊系統安全服務等領域擁有資深技術團隊，同時
擁有一批包括全國知名連鎖教育機構在內的，具有多年辦學經驗的各項課外
教育團隊。

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本集團主要從事放債、持牌及金融服務業務、基金
投資及物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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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百納由本公司全資子公司山頂資本有限公司（香港註冊並受香港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規管的持牌公司，開展受規管的“就證券提供意見”（第4

類）和“資產管理”（第9類）業務）在中國深圳發起設立，是本公司旗下的一家
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QFLP)股權投資類公司。

一般事項

正式協議之具體條款和條件需要待本公司完成盡職調查後按照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本公司審批許可權進行審批。倘
建議事項進行及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之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
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需要時按規定作出進一步公告。

建議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而建議事項之最終條款仍有待訂約方進一
步磋商及有待落實。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的股份及其他證
券時務必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石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杰山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杰山先生及崔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錫河先生、王偉

俊先生及何堯德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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